
 1 

证券代码：600801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                公告编号：2024-029 





 3 

如上图所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及最终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资金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外部融资资金，不存在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卖方持有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Holchin B.V.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

有本公司 40.19%股权），为 Holcim Limited 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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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水泥、混凝土等建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其在尼日利亚拥有 4 家大型水泥工厂及 6 家混凝

土工厂，业务覆盖尼日利亚全国市场，其中水泥产能 1,060 万吨/年，混凝土产能 40 万方/年。 

2、本次交易不涉及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事项。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标的公司 A 

根据标的公司 A 管理层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未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其最近一年又一

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千美元 

项目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9 月/2024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26,352 12,325 

税前利润 42,100 13,401 

净利润 42,327 13,400 

总资产 892,925 710,171 

总负债 52,478 221 

股东权益 840,447  709,950 

鉴于最终标的公司为尼日利亚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其财务报表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并经专

业审计机构审计，最终标的公司所适用的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本

公司目前尚未获得最终标的公司的控制权，以及按照尼日利亚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

规则要求，最终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协议签署前仅能够在有限范围内提供相关资料，因而本公司暂

无法在本公告披露的同时提供和披露标的公司 A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告及审

计报告。本公司承诺将于协议签署后尽快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对标的公司 A 进行审计，并在发出召开

临时股东会通知前补充披露标的公司 A 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在最近 12 个月内，标的公司 A 未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2）标的公司 B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标的公司 B 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设立，本公司承诺将于协议签署

后尽快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对标的公司 B 进行审计，并在发出召开临时股东会通知前补充披露标的公

司 B 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标的公司 B 的实际控制人为 Holcim Limited。Holcim Limited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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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6 月/2024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32,154 14,237 

税前利润 4,969 1,894 

净利润 3,780 1,422 

总资产 62,721 59,360 

总负债 30,837 29,292 

股东权益 31,884 30,068 

 

（3）最终标的公司 

最终标的公司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千美元 

项目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9 月/2024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451,730 290,095 

税前利润 87,763 57,067 

净利润 56,971 36,346 

总资产 759,048 490,196 

总负债 274,400 209,160 

股东权益 484,648 281,036 

注：1、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9 月 30 日，尼日利亚奈拉兑美元汇率分别为 0.001114、

0.000605。 

2、最终标的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并经专业审计机构 Ernst & You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审计；2024 年 1-9 月财务报表系其管理层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鉴于标的公司除持有最终标的公司股份外无其它资产及负债，因此本次交易的定价由卖方最

终控制人 Holcim Limited 和本公司（买方最终控制人）经公平磋商后达成，并经参考最终标的

公司 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倍数的估值而厘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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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标的公司是特殊目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最终标的公司股份。因此，对交易标的

公司的估值就是分析最终标的公司的价值。 

最终标的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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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期后的 15 个工作日（即“决议期”）内善意合作，以确定并商定双方均可接受的通过强制

要约收购转让 AICL 持有的最终标的公司剩余股的替代方案。 

如果买方和卖方未能在决议期内就强制要约收购替代方案达成一致，则买方和卖方应仅就标

的公司 A 进行交割。若标的公司 A 已完成交易，则买方应继续执行强制要约收购，并应在强制要

约收购过程中收购 AICL 持有的最终目标公司的股份（卖方已承诺确保该等股份作为强制要约收

购的一部分）。 

5、协议生效时间 

《股权收购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6、过渡期安排 

自《股权收购协议》签署之日起直到交割，为了保护标的公司及最终标的公司的价值，卖方

作为标的公司的唯一股东，应确保最终标的公司的业务按照正常业务流程运营（按照《股权收购

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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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3）同意将《关于收购豪瑞尼日利亚资产之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同时报告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对拟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收购豪瑞尼日利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核

查，发表审核意见如下：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合理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024 年 11 月 29 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 Martin Kriegner、罗志光、陈婷慧已回避表决。

 

 


